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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

街

１９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前，公司以书面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

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８

人，授权委托

１

人，齐大宏独立董事书面授权委托王纪新独立董事代为行使表

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证券自营投资业务规模限额与风险限额，并授

权总经理办公会在通过的额度和限额内，根据市场和公司经营情况，对证券自营业务具体投资运作进行决

策和管理。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证券自营投资业务规模限额与风险限额如下：

１．

权益类证券自营二级市场业务的初始额度不超过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２１．７０％

，可承受的风险限

额相当于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４．３４％

；

２．

权益类战略投资业务的额度不超过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１９．７３％

；当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完成后，该项额度增加至不超过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３０％

；

３．

权益类衍生产品自营业务的额度不超过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４．９４％

，可承受的风险限额相当于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０．９９％

；当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完成后，该项投资的额度增加至不超过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１０％

；可承受的风险限额相当于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２％

。

４．

一级市场申购业务使用的额度，须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 中签股票、债券等须限期出售。 公司可

承受的风险限额相当于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０．４９％

。

５．

非权益类证券自营业务的规模不超过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１７７．４９％

，可承受的风险限额相当于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２．３７％

。 当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完成后，该项业务规模增加至不超过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３００％

；可承受的风险限额相当于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净资本的

５％

。

如外部环境或公司财务和资本状况等发生重大变化，董事会可在其职权范围内，对上述授权进行调整。

鉴于上述授权中关于“非权益类证券自营业务规模”的授权限额已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规定的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该项授权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上述第

１－４

项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做出新的授权为止。

第

５

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做出新的授权为止。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审议公司融资融券业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高公司融

资融券业务额度。 公司非公开发行完成前，融资融券业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公司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融资融券业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亿元。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设立金融产品投资子公司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设立专业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具体业务范围以监管部门和登记

机关核准为准），子公司拟定名为“宏源证券金融产品投资有限公司”或“宏源证券创新投资交易有限公司”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有关规定全权办理金融产品投资子公司筹备、报批及

设立等相关事宜。

２．

同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前提下，公司对金融产品投资子公司的投资总额不超过

１２

亿元，授权

经营管理层在上述投资额度内决定分次注资的具体事宜。

上述事项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在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七条后增加一条设立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子公司

的条款。 其后条款相应顺延。 即：

增加：第一百七十八条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

同时提请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及工商登记变更等

事宜，并根据监管部门的批复意见调整公司章程拟修订内容的文字表述。

此事项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增加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

意对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３

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增加至

５

亿元人民币，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根据公司净资本和业务经营的实际情况，决定分次注资的具体事宜。

此事项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

请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总额为

２０

万元。

此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修订的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

的议案》（详见

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通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制度》（详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

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及

议题的议案》（详见本日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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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北京时间）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宏源证券会议室

３．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邀请出席的律师等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证券自营投资业务（非权益类）规模限额与风险限额的议案》；

２．

《关于设立金融产品投资子公司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４．

《关于增加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详见本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刊登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

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１９

楼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Ａ．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持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

Ｂ．

自然人股东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Ｃ．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Ｄ．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受托代理人必须持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８７０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０５８

传 真：

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７７９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０５９

联 系 人：彭晓嘉 段群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１９

楼

邮 编：

８３０００２

２．

出席会议者住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出席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证券

自营投资业务（非权益类）

规模限额与风险限额的议案》

２

《关于设立金融产品投资

子公司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４

《关于增加宏源汇富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同意、反对、弃权”栏目中用“

○

”明确授意委托人投票；如无任何指示，受

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２．

法人股东单位需在委托人处加盖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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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１８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召

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十一人，实到十人，独立董事邓明然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吴元欣代为出席并行

使表决权，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

长王洪运先生主持，经过认真审议，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出售公司铸造部资产的议案》

随着公司产品结构的升级调整，公司的铸件产品和零部件逐年减少，少量生产所需由外协配套提供，公

司铸造部已停止生产，厂房和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为了盘活存量资产，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促进公司的产

品结构升级调整，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公司拟向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出售公司铸造部资产，

包括存货、房屋建（构）筑物、设备（含工装模具）和土地使用权。

公司已委托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

了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７２

号《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下属铸造部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评

估报告》，本次交易标的转让价格以《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

３

，

９６４．５５

万元为依据，另加公司相关人员安

置费和其他费用

２

，

０３５．４５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总计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已与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协议》，协议遵循了平等、自愿、等

价、有偿的原则。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该项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上述第一项议案。

该项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有关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详细事项通知如下：

１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会期

１

天。

２

、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向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出售公司铸造部资产的议案

３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股东本人不能出席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４

、会议登记事项：

（

１

）登记手续：

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有效股权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

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有效股权凭证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ｂ．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股东帐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至

５

：

００

。未登记股东仍然可以参加股

东大会。

（

３

）登记地点：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红门路

３

号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５

、其他事项

（

１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２

）公司联系人：王速建 王震宇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６－８２２１１９８

传 真：

０７１６－８２２１１９８

邮 编：

４３４０００

特此公告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６

证券简称：洪城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９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五人，实到五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严岳华先生主持，经过认真审议，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出售公司铸造部资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事务所确定的评估值的基准上，经双方协商，以

６０００

万

元交易价格出售公司铸造部资产包括存货、房屋建（构）筑物、设备（含工装模具）和土地使用权。该项交易遵

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未发现内幕交易，也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或造成公

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公司出售上述资产后，有利于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促进公司产

品结构调整，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对公司的长期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同

意公司向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出售公司铸造部资产。

该项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６

证券简称：洪城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０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以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向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出售公司铸造部资产，包括存货、房屋建

（构）筑物、设备（含工装模具）和土地使用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与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在湖北省荆州市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根据

协议约定， 公司将以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向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出售本公司所属的位于荆州市沙

市区白云路铸造部资产，包括存货、房屋建（构）筑物、设备（含工装模具）和土地使用权。 出售资产的价格与

账面价值

２

，

４５３．３１

万元相比溢价

１４４．５７％

。

（二）交易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介绍

１

、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住所：荆州市沙市区长港路

６９

号，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子丹，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圆整，主营业务：钢材、有色金属、建材、型材的销售，主要股

东：周子丹（占股

６０％

，系公安县乾峰置业有限公司周家庆董事长之子）、张月（占股

４０％

，系公安县乾峰置业

有限公司周家庆董事长之女）；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２

、公安县乾峰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公安县乾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公安县潺陵新区潺陵大道，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周家庆，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圆整，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主要股东：周家庆

（占股

７０％

）、汤光明（占股

３０％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４３

，

０３１

，

７８０．２３

元，净资产额

１２３

，

０３１

，

７８０．２３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３６９

，

１８３

，

９１１．９５

元，净资

产额

２６９

，

０１２

，

６７４．９２

元。 该公司为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上述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于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所属的位于荆州市沙市区白云路铸造部资产，包括存货、房屋建（构）筑物、设备

（含工装模具）和土地使用权。

（

１

）存货

存货主要为公司铸造部生产的半成品，该部分半成品主要是为公司阀门制造部配套生产的部件，主要

包括灰铁铸件、铸钢件和球墨铁铸件三大类，分别存放在公司阀门制造部的厂区内。

（

２

）房屋建筑物

位于荆州市沙市区白云路的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合计

８

，

６６５．７３

平方米，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ｍ２

资产类别

１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２

号

白云路

２

栋 砖木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３９０．７８

固定资产

２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１

号

白云路

１２

栋 砖木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４６７．２４

固定资产

３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１

号

白云路

１３

栋 混合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９．１９

固定资产

４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２

号

白云路

８

栋 混合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０．６６

固定资产

５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１

号

白云路

１５

栋 砖木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７．１４

固定资产

６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１

号

白云路

１１

栋 混合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３．７８

固定资产

７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２

号

白云路

３

栋 砖木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４６．３７

固定资产

８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２

号

白云路

９

栋 砖木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６．７４

固定资产

９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２

号

白云路

５

栋 钢混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１

，

２７９．４６

固定资产

１０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２

号

白云路

１

栋 混合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１

，

１０２．１０

固定资产

１１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２

号

白云路

６

栋 砖木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６５．５８

固定资产

１２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２

号

白云路

７

栋 混合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６１

固定资产

１３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２

号

白云路

４

栋 钢混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

，

８８７．１９

固定资产

１４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２

号

白云路

１０

栋 钢混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９０．３５

固定资产

１５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１

号

白云路

１６

栋 混合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６９．８４

固定资产

１６

荆房权其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１

号

白云路

１４

栋 砖木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４７．７０

固定资产

上述房屋建筑物中以一层砖混、砖木结构的厂房为主，建成年代为

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９５

年。大多数建筑物基

础基本稳定，承重结构尚好，保养情况一般，装饰较为陈旧，给排水，电气照明尚能正常使用。

（

３

）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为公司所属铸造部的铸造类设备及工装模具。 设备及工装模具置于公司铸造部厂区内，资产

使用较长，于评估基准日尚能基本保持原设计性能、基本满足工艺要求、零部件完整、尚可使用。

（

４

）土地使用权

位于荆州市沙市区白云路的土地使用权

１

项，四至为东北临江津西路，西南邻市纺织器材厂，西北邻公

交公司修理厂，东南临白云路。 土地证号荆州市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０１１０１１９

号，宗地面积

２７

，

８１２．８０

平方米，

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国家入股，终止日期为

２０４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

、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均为公司所有，标的资产所有权证齐全，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３

、相关资产生产经营情况的说明

随着公司产品结构的升级调整，公司的铸件产品和零部件逐年减少，少量生产所需由外协配套提供，公

司铸造部已停止生产，其厂房和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４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交易标的账面原值

３

，

０４４．０４

万元、已计提的折旧

５９０．７３

万元、摊销或减值

准备

０

万元、账面净值

２

，

４５３．３１

万元（未经审计）。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委托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出具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７２

号《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评估方法：房

屋建筑物、机器设备采用成本法评估，土地使用权分别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评估。评估结

果：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

，

４５３．３１

万元，评估价值

３

，

９６４．５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１

，

５１１．２４

万元，增值率

６１．６０％

。 资产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一 流动资产（存货）

１

，

１２４．９２ １

，

０８６．８２ －３８．１０ －３．３９

二 非流动资产

１

，

３２８．３９ ２

，

８７７．７３ １

，

５４９．３４ １１６．６３

１

其中：固定资产

８０３．４６ １

，

４０５．１０ ６０１．６４ ７４．８８

三 无形资产

５２４．９３ １

，

４７２．６３ ９４７．７０ １８０．５４

１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５２４．９３ １

，

４７２．６３ ９４７．７０ １８０．５４

四 资产总计

２

，

４５３．３１ ３

，

９６４．５５ １

，

５１１．２４ ６１．６０

本次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

①

委估土地使用权购置于

１９９６

年，近年随着荆州市沙市区基础设施逐步

完善，及土地需求的增加，导致土地价格上涨；

②

委估的房屋建（构）筑物建成于

８０

、

９０

年代，截止本次评估

基准日，建筑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相对建造时均有一定幅度上涨，带来重置成本上升，导致评估

增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１

、交易对方：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３

、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所属的位于荆州市沙市区白云路铸造部资产，包括存货、房屋建（构）

筑物、设备（含工装模具）和土地使用权。

４

、交易价格：本次交易标的转让价格以《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

３

，

９６４．５５

万元为依据，另加公司相关

人员安置费和其他费用

２

，

０３５．４５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总计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５

、结算方式：

（

１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５

日内，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支付资产转让价款的

５％

，即人

民币

３００

万元；

（

２

）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 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支付资产转让价款的

４５％

，即人民币

２

，

７００

万元；

（

３

）自标的资产办理完过户手续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剩

余

５０％

的价款，即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６

、协议的成立与生效条件、履行合同的期限

协议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协议自签署日成立。 协议自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资产转让之日起生效。

协议生效后将持续有效，仅可在下列情况下终止：

（

１

）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

２

）本次资产转让事宜实施完毕；

（

３

）双方以书面形式同意终止协议。

五、该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铸造部人员由本公司负责安置，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出

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六、该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若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获得收益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上，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利于进一步调整公司的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资产转让协议

４

、担保协议

５

、评估报告及评估机构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６

证券简称：洪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１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同时披露了《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因本公司正在讨论重大资产

处置问题，本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起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董事会已对有关资产处置事项进行了审议，相关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时披露。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保证信息公平披露，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拟不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刊登该事项的公告

并复牌。

特此公告。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

午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面呈、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３

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还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解聘原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机构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羊城”），重新聘

任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富浩华”）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关于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该议案还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公司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鉴于公司原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羊城”）已为公司服务

了

５

年，时间较长，为了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并结合公司实际业务需求，经与立信羊城协商，公

司决定解聘原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立信羊城，拟重新聘任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立信羊城对该

解聘事项无异议，公司对立信羊城多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聘任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富浩华”）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负责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

制审计。

本议案内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的审核并形成书面审核意见，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有关解聘原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聘任新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相关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简介

国富浩华是一家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特许资格和

Ｈ

股企业审计资格，为美国

ＰＣＡＯＢ

（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登记机构，业务涉及股票发行与上市、公司

改制、企业重组、资本运作、财务咨询、管理咨询、税务咨询等领域，是我国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具备多

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

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专项活动整改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通知》的要求，佛

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编制内部控

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的议案》，《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公司“加强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自查分析报告及整改计划》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现

将整改计划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整改问题一：公司未在相关制度中明确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权限。

整改落实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公司各项制度

的议案》，同意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整改问题二：公司暂未制定相关制度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对风险投资的审批权限。

整改落实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公司各项制度

的议案》，同意制定《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整改问题三：公司未在上市六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

办股份转让协议》。

整改落实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聘请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担任主办券商的议案》。根据该项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具有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

格的证券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如果未来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

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代办股份转让的券商。

目前，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已整改完成，公司将继续完善内控制度建设，不断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１８

号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４

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星期一）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１

关于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２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相应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信息。

三、会议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及保荐机构代表。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代理人须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身份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须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并请认真填写《股东参会登

记表》（附件一），以便登记确认，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上资料须于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地点：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广东省佛山市华宝南路

１８

号）。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华宝南路

１８

号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５２８０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７－８２１００２６８

。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广东省佛山市华宝南路

１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８２１００２７１

，联系人：刘

迪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附件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码： 电子邮件：

股东账号： 地址：

持股数量： 邮编：

附件二：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

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议案

表决指示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１

关于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２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1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临

2011-035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运用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运用超募资金投资的项目为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总投资额为

4300

万元。

●

该项目的目的是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开展文化

MAIL

业态的复合经营，以扩大衡阳市新华书

店业务销售量并实现业态升级，将有利于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1274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9,8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0.66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24,268.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12,300.20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

2010

〕第

268

号《验资报告》审验，前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全部到位。 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 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出版创意策划项目等九个项目， 预计总投资

185,

221.56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超募资金为

227,078.64

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使用超募资金。

二、本次运用超募资金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具体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

"

衡阳市新华书店

"

）目前经营

面积狭小，现有的三个门店设备陈旧老化，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和城市经济、人口对图书市场的需求，

严重制约了业务的发展。为实现业态升级和经营提质，拟运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4300

万元建设衡阳市新华文

化广场，具体包括如下两项：

（一）购买关联人开发的

"

新华名筑

"

项目部分房产

1

、关联交易概述

衡阳市新华书店拟运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3238.52

万元购买

"

新华名筑

"

项目部分商业房产共计

4508.87

㎡和地下

30

个车位的使用权，作为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及其配套办公、运营设施。

"

新华名筑

"

项目由

湖南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该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

，无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项交易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及产生同业竞争。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六位关联董事审议时回避表决，三

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该关联交易。

2

、关联方介绍

湖南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成

立于

2007

年

8

月，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单位住所为长沙市芙

蓉区芙蓉中路二段

76

号

7

楼，法定代表人储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建筑材料的销售（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2010

年净资产

4547.77

万元，净利润为

-408

万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没有达到

3000

万元且占净资

产

5%

以上。

3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

新华名筑

"

项目位于衡阳市华新开发区长丰大道

46

号，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周围市政配套设施

完备，处于政府机关、学校的云集地，大批企业已进驻，是未来发展的核心区。 该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齐全。

衡阳市新华书店拟购买

"

新华名筑

"

项目建筑面积共计

4508.87

㎡的商业房产所有权和地下

30

个车位

的使用权。 商业房产的具体房号为：

1005

房（建筑面积

1244.24

㎡）、

1006

房（建筑面积

95.55

㎡）、

1007

房（建

筑面积

93.99

㎡）、

2013

房（建筑面积

1749.46

㎡），

3013

房（建筑面积

1325.63

㎡）。

30

个车位的具体车位编号

为

-1157

、

-1158

、

-1159

、

-1160

、

-1161

、

-1162

、

-1163

、

-1164

、

-1165

、

-1166

、

-1167

、

-1168

、

-1169

、

-1225

、

-

1226

、

-1227

、

-1228

、

-1269

、

-1270

、

-1271

、

-1272

、

-1273

、

-1274

、

-1275

、

-1276

、

-1277

、

-1278

、

-1279

、

-1280

、

-

1281

。

4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衡阳市新华书店购买湖南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

新华名筑

"

项目

4508.87

㎡商业

房产所有权和地下

30

个车位使用权。 本次购买商业房产的面积以政府有关部门的最终测绘登记为准。

定价政策： 根据衡阳市房地产信息中心统计，

2011

年

9

月衡阳市非住宅类商品房成交均价为

6871.19

元

/

㎡

,

经衡阳市新华书店详细调查

,

周边商业用房市场均价约为

7000

元

/

㎡，地下车位单价为

7

万元左右。衡

阳市新华书店与湖南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过多次洽谈，并考虑房产所处地段、品质等因素及同类房

产市场价格，拟确定以下交易价格：商业用房均价为

6719.47

元

/

㎡，地下车位均价为

6.96

万元

/

个。

目前，衡阳市新华书店尚未与湖南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合同。

5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以扩大衡阳市新华书店业务销售量并实现业态升级，将

有利于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二）装修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及购买设备

对购买的上述商业房产进行装修并根据卖场的实际运营需要购置设备，拟投入

1061

万元。其中装修款

预计

538

万元，含卖场装修款

446

万元，办公室装修款

92

万元。设备购置费预计

523

万元，含货架、货柜

250

万元，电梯

80

万元，监控系统、报警系统及电脑

120

万元，办公设备

73

万元。

三、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市场前景

建好后的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将既经营图书、文化用品、数码产品等传统业务，又针对具有较高生活品

质人群的消费升级需求，提供集图书馆、书吧、茶吧于一体的阅读花苑。 拟建设的新华文化广场周边缺少具

有较强市场竞争能力的书店及数码、文化用品商家，市场空缺较大，建设文化

MAIL

业态的综合文化广场，

开展复合经营，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

四、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1．

本次公司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运用超募资金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

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业态升级和经营提质，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次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没有与

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对全体公司股东利益不存在现实或潜

在的影响或损害。超募资金使用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表决符合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运用超募资金

4300

万元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

2．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拟购买关联人开发的

"

新华名筑

"

项目部分商业房产构成

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及其他相

关规定，董事会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二）公司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省新华书店衡阳市分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

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1．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衡阳市新

华文化广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业态升级和经营提质，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次运用部分超募资

金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对全体公司股东利益不存在

现实或潜在的影响或损害。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书，一致同意该议案，严格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 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2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拟购买关联人开发的

"

新华名筑

"

项目部分商业房产构

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及其他

相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发表了对该关联交易的认可意见，董事会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进行

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

同意该关联交易。

（三）保荐人的意见

中南传媒本次超募资金使用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发表了独立意见，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必

要性进行了确认。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用于新股申购、委托贷款，或用于证券及

衍生金融产品等交易的情形。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公司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抵触，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股东利益。

综上，公司保荐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中南传媒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无异议。

五、公司将通过向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方式实施本次超募资金运用计划。 根据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超募资金运用计划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三）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四）保荐人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

:

临

2011-034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在普瑞温泉

酒店会议楼三楼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华主持，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 《关于湖南省新华书店衡阳市分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议

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

"

衡阳市新华书店

"

）目前经营

面积狭小，现有的三个门店设施陈旧老化，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和城市经济、人口对图书市场的需求，

严重制约了业务的发展。为实现业态升级和经营提质，衡阳市新华书店拟运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4300

万元建

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 具体包括如下两项：

（一）购买关联人开发的

"

新华名筑

"

项目部分房产

衡阳市新华书店拟运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3238.52

万元购买

"

新华名筑

"

项目部分商业房产共计

4508.87

㎡和地下

30

个车位的使用权，作为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及其配套办公、运营设施。

"

新华名筑

"

项目由

湖南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该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根据衡阳市房地产信息中心统计，

2011

年

9

月衡阳市非住宅类商品房成交均价为

6871.19

元

/

㎡

,

经衡

阳市新华书店详细调查

,

周边商业用房市场均价约为

7000

元

/

㎡，地下车位单价为

7

万元左右。 衡阳市新华

书店与湖南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过多次洽谈，并考虑房产所处地段、品质等因素及同类房产市场价

格，拟确定以下交易价格：商业用房均价为

6719.47

元

/

㎡，地下车位均价为

6.96

万元

/

个。

（二）装修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及购买设备

对购买的上述商业房产进行装修并根据卖场的实际运营需要购置设备，拟投入

1061

万元。其中装修款

预计

538

万元，含卖场装修款

446

万元，办公室装修款

92

万元。设备购置费预计

523

万元，含货架、货柜

250

万元，电梯

80

万元，监控系统、报警系统及电脑

120

万元，办公设备

73

万元。

经过审议，监事会认为：

1．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衡阳市新

华文化广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业态升级和经营提质，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次运用部分超募资

金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对全体公司股东利益不存在

现实或潜在的影响或损害。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书，一致同意该议案，严格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 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2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拟购买关联人开发的

"

新华名筑

"

项目部分商业房产构

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及其他

相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发表了对该关联交易的认可意见，董事会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进行

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

同意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规范手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二、三个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

:

临

2011-033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南传媒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

议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在湖南长沙普瑞温泉酒店会议楼三楼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熊澄宇因公在外，委托独立董事干春晖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龚曙光先生召集，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湖南省新华书店衡阳市分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分公司目前经营面积狭小，现有的三个门店设备

陈旧老化，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和城市经济、人口对图书市场的需求，严重制约了业务的发展。 为实现

业态升级和经营提质，拟运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4300

万元建设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具体包括如下两项：

（一）购买关联人开发的

"

新华名筑

"

项目部分房产

（二）装修衡阳市新华文化广场及购买设备

议案详细内容参见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超募资金运用计划的公告》， 编号：临

2011-035

。

会议对议案进行了分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第（一）项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龚曙光、张天明、丁双平、彭兆平、高军、唐

浩明回避表决。

第（二）项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特定对象接待工作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规范手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二、三、五、六个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